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2）

有關成立合營公司之
關連交易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該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一年七月二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成立合營公司。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具有該公告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5條之附註刊發，以提供發起人協議若干條款之重大
變更。

補充協議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山高深圳投資（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山東高速路橋投資及北京一方訂立發起人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
於友好討論後修訂發起人協議之若干條款。

根據補充協議，訂約方協定合營公司將於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而非北京）成立及
註冊。因此，合營公司之擬定名稱將由山高商業保理（北京）有限公司修訂為山高商
業保理（天津）有限公司，惟須待天津市相關監督管理機構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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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公司之業務範圍將修訂為：獲許可業務：商業保理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業
務，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業務。具體業務視乎相關部門的批文或許可而定。）
倘於辦理工商註冊登記期間合營公司的業務範圍有任何變動，則以登記的業務範圍
為準。

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佈的《北京市商業保理公司監督管理指引（試行）》將不
再適用。儘管如此，訂約方作出的承諾維持生效，自合營公司取得營業執照之日起
三年內，不會轉讓其各自於合營公司之股權，亦不會就其各自於合營公司之股權作
出質押或設立信託。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發起人協議之所有其他主要條款均維持不變。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於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不同
類別的金融服務，包括融資租賃、資產交易平台營運、證券投資、放債、投資控股及
資產管理。

山高深圳投資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
要於中國從事提供融資租賃。

有關山東高速路橋投資之資料

山東高速路橋投資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資產管理及投資
項目的投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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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山東高速路橋投資由山東高速路橋集團直接全資擁有，而山東高速
路橋集團由山東高速集團直接及間接持有約63.40%股權。山東高速集團間接持有本
公司約43.42%股權，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有關山東高速路橋集團之資料

山東高速路橋集團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碼：000498）。其主要從事路橋建設及相關維護建設。

於本公告日期，山東高速路橋集團由山東高速集團直接及間接持有約63.40%股權。

有關山東高速集團之資料

山東高速集團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及智慧
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和管理、配套土地的綜合開發、物流以及金融資產投資與管
理。

於本公告日期，山東高速集團(i)由山東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及
間接持有90%股權；及(ii)由山東省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山東省人民政府創立的政
府機構）直接持有10%股權。

有關北京一方之資料

北京一方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向企業提供貿易融資、銷售分
戶賬管理、客戶資信調查與評估、應收賬款管理及信用風險擔保等服務。

於本公告日期，北京一方由王麗君女士、賴少麗女士及賴榮火先生分別最終實益擁
有約48.99%、約24.99%及約22.29%權益，而北京一方之餘下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持
有的北京一方權益均不超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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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北京一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獨立第三方。

訂立補充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補充協議乃由於監管政策、註冊效率及優惠政策理由而訂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認為，補充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
務過程中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補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且概無董事須就
批准訂立補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儘管如此，王
小東先生、劉志杰先生、劉堯先生、梁占海先生及高貴成先生已自願就批准訂立補
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承董事會命
中國山東高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小東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合共有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王小東先生、劉紅輝先生、劉志
杰先生及劉堯先生；另有三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梁占海先生、陳滌先生及高貴成
先生；另有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關浣非先生、陳維曦先生、譚岳鑫先生及
Jonathan Jun Yan先生。


